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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規劃與管理類 

臺灣二氧化碳地質封存環境與監測規範

芻議 

簡慧貞* 

摘     要 

我國已明訂具體減碳目標，政府除積極落實各項節能減碳作為外，亦持續研議

各項低碳技術之發展，其中，國際上普遍認為碳捕存技術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將對溫室氣體減量產生相當大的貢獻，因此許多國家已著手推動碳捕存計

畫，並獲得長足進展，可做為我國中長程減碳選項之參考。  

本文主要探討碳捕存計畫所涉及之環境規範及監測項目，彙整目前國際間各層

級之 CCS 法規立法依據、規範發展及監管作業，研提適合國內碳捕存發展環境之

各項影響因子與背景調查之監管項目，做為未來碳捕存計畫之法令研訂及管理重要

依據，並綜整目前國際發展經驗，將計畫初期之地質特性調查列為必要項目；至於

後端場址洩漏風險監管部分，則以場址地下水質調查(背景)及持續監測為關鍵。  

 
 

 

 

 

 

【關鍵字】碳捕存技術、環境衝擊、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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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已將燃煤電廠的碳捕存技術(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以下簡稱

CCS)視為達成 2050 年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最重要的技術方向之一。國際能源總署

(IEA)2005 年的世界能源統計(Key World Energy Statistics 2005)預測，全球 2030 年

再生能源使用比率仍與 2003 年相同，占總能源供應量的 13.5%。此期間再生能源

供應量的成長率與總能源供應量的成長率相同，即增加 56.4%，因此，在未來 100

年或至少未來 50 年內，化石燃料仍是能源供應的主力，這種情形更凸顯了 CCS 技

術，即將化石燃料燃燒排放之二氧化碳進一步捕集並封存的重要性。2011 年

COP17/CMP7 已通過將 CCS 列為「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計畫，未來執行 CCS 計畫將有機會取得財務支援，此決議將有助於加速國

內 CCS 計畫達成商轉的目標。  

在推動國內 CCS 發展方面，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被視為能大幅減少使用大

量化石燃料而產生溫室氣體的一項重要技術。為普及國內 CCS 的發展，環保署於

2011 年 3 月成立「碳捕存技術策略聯盟」，聯合各界合作力量，推動碳捕存政策

環境影響評估，研訂推動策略及法規等管理規範，並辦理公眾諮詢會議，強化民眾

溝通，推展碳捕存技術示範及試行作業，期加速建立國內商業化碳捕存技術；另藉

定期辦理國際碳捕存技術相關研討會，以與國際接軌，掌握國際間碳捕存政策、技

術及計畫最新發展資訊，尋求與各國建立技術交流管道及合作機會。  

本文藉由瞭解各國於碳捕存策略發展之環境衝擊評估，以供我國釐清可能之碳

捕存環境與健康影響因子與風險來源，並做為未來進行碳捕存個案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作業之參考。透過美國、英國及荷蘭所進行之碳捕存環境監測計畫及環境影響評

估研究，研提碳捕存發展策略中範疇鑑定及環境衝擊項目，後續則可透過各項環境

影響因子執行場址背景監測調查及技術驗證作業，以做為未來法令研訂及管理之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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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 CCS 法規發展與環境監管方向 

2011 年 UNFCCC 之 CMP 7 通過 CCS 計畫做為 CDM 的核可減量方法項目後，

未來 CCS 法規管理精神，不論是國際法規趨勢或國內法規訂定架構，均會參考此

次決議進行適度更新與研訂，以取得合理碳權，做為 CCS 開發單位的誘因與財務

補償。目前國際上 CCS 法規相關規範之立法依據，主要包含新增、修訂和沿用既

有法規等 3 主軸。彙整國外中央及地方層級因應 CCS 發展相關法規如表 1 和表 2

所示，可知其主要發展趨勢為優先針對封存技術訂定規範，並以地質封存為主要方

向，主要規範項目包括許可證制度、封存地層所有權、營運時期監測項目及場址關

閉責任歸屬等。  

此外，碳捕存計畫根據發展階段，至少可分為科學研究性質之試驗計畫、商轉

規模之示範計畫及正式商轉計畫等，無論何種階段，其初期地質特性調查均為必要

且重要的措施。至於後端洩漏風險監管方面，注入封存之 CO2 雖有可能發生隨著

洩漏途徑，從儲集層移棲至上方地下水層 (Ground water)而改變其地下水化學性

質，造成飲用水及農業需求用水的潛在影響，然其機率微乎其微。故發展碳捕存計

畫時，針對場址進行水質調查(背景)及持續的監測尤屬關鍵，歸納國際間 CCS 試驗

場址的地質特性調查重點如下：  

2.1 儲集層深度及具良好阻水層 

一般而言，隨地層深度增加地層靜岩壓越高，注入的二氧化碳密度可隨之增

加，至深度 800 公尺時，二氧化碳密度增加的程度趨緩而接近臨界點；因此，依據

IPCC 報告 [1]，在深度 800 公尺以上之地底孔隙空間，能有效地封存較多的二氧化

碳，封存之經濟效益最佳，加上儲集層上方具良好的阻水層(蓋層)故不易洩漏及影

響至地表。因此，為避免二氧化碳封存後滲漏，碳捕存場址大都選擇儲集層上方具

良好阻水層(蓋層)之處，惟絕對滲透率、有效孔隙率、厚度等地質條件各地不同，

故暫難訂定一致性之基準，但可參考與我國地質特性相近之日本，茲列舉地球環境

產業技術研究機構(RITE)報告 [2]之良好阻水層規範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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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際 CCS 法規彙整(國家層級)
[3、4]

 

國家 法規名稱 
涉及

技術 
法規修訂方法 CCS規範 

歐盟 Directive 2009/31/EC 封存 

屬於規範架構

供歐盟各國參

考 

 許可證制度：探勘、鑿

井、注入封存及場址關

閉 

 封存場址選擇條件 

 監測規範 

 場址關閉責任歸屬 

澳洲聯

邦政府 

離岸石油與溫室氣體

封存法 封存 原有法規改版 

 許可證制度：探勘、鑿

井、注入封存及場址關

閉 

 場址關閉後責任歸屬 

英國 能源法 封存 原有法規改版 

 許可證制度：探勘、注

入封存及場址關閉 

 場址關閉責任歸屬 

日本 

海洋污染與海上災害

防治法 封存 原有法規改版 
 許可證制度：注入封存 

 監測規範 

美國 

飲用水安全法之地底

灌注管理方案 封存 

原有法規改版 

(新增第六類井) 

 許可證制度：注入封存 

 監測規範 

荷蘭 礦業法 封存 原有法規改版  許可證制度：地質封存 

西班牙 CCS Act 封存 
制定 CCS 專屬

法案 

 封存地層所有權 

 許可證制度：探勘、注

入封存 

 場址關閉責任歸屬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33 期(Oct. 2015) 83 

表 2 國際 CCS 法規彙整(地方政府層級)
[3、4]

 

地方政府 法規名稱 
涉及 

技術 

法規修訂

方法 
CCS規範 

加拿大 

(亞伯達省) 

碳捕集與封

存條例修正

法 

封存 
制定 CCS

專屬法案 

 封存地層所有權 

 許可證制度：探勘、鑽井、注入 

 封存及場址關閉 

 監測項目規範 

 場址關閉責任歸屬 

澳洲 

(維多利亞省) 

溫室氣體地

質隔離法 
封存 

制定 CCS

專屬法案 

 封存地層所有權 

 許可證制度：探勘、注入封存 

 監測項目規範 

澳洲 

(昆士蘭省) 

溫室氣體封

存法 
封存 

制定 CCS

專屬法案 

 封存地層所有權 

 許可證制度：探勘、注入封存 

 注入井設備規範 

表 3 日本二氧化碳地質封存條件  

 岩石種類 有效孔隙率 絕對滲透率 

蓋層 泥岩、頁岩 5%以下 0.1md以下 

儲集層 
砂岩、礫岩、  

碳酸岩 

優 20%以上 優 100md以上 

良 15~20% 良 10~100md 

可 10~15% 可 1~10md 

差 5~10% 差 0.1~1md 

不可 5%以下 不可 0.1md以下 

2.2 地層水總溶解固體量  

依美國對地下飲用水源之標準規範，地層水之總溶解固體量 (Total dissolved 

solids, TDS)應小於 10,000mg/L，雖然美國對碳捕存注入井之規範為封存層地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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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TDS 為 3,000~10,000mg/L，但為確保地下水源之環境，擬以保守性原則，訂定

二氧化碳儲集層之地層水 TDS 應超過 10,000mg/L，避免二氧化碳封存影響可供利

用之水源。故有關各國碳封存場址地下水監管作法，美國環保署水辦公室(Office of 

Water)為 CO2封存洩漏之監管機關，故要求 CCS 業者對於封存場址之飲用地下含

水層進行監管，且監管範圍不限深度只要位於場址附近之飲用地下水均須進行監

管，監管機制則以現有地下水質監測參數為主。澳洲核發許可及監管權責機關則為

環境與初級產業部(DEPI)之水與流域局(Water and Catchments)，主要任務為監管業

者提出之水許可需求是否符合標準及地下水資源品質。至於中國大陸環境保護部對

於碳捕存試驗則要求保護和合理開發地下水資源，防止和控制地下水污染，建立地

下水質量標準與規定地下水質量分類、地下水質量監測、評價方法和地下水質量保

護。另外，依據 IPCC 提出之碳捕存特別報告(Special Report on Carbon Dioxide 

Capture and Storage)，CO2溶解形式的碳酸會改變溶液 pH，並可能造成間接影響，

包括重金屬、硫酸鹽的釋出；全球碳捕存研究所 (Global CCS Institute, GCCSI)之

「Valuation of Potential Risks Arising from a Model, Commercial–Scale CCS Project 

Site」研究報告則指出，影響地下水質之潛在項目主要為：pH 值降低、重金屬釋出、

TDS 或硬度增加。彙整國際碳捕存場址地下水監管作法如表 4。  

表 4 國際碳捕存場址地下水監管作法彙整  

             國際文獻 

 

規定監測指標 
美國 澳洲 中國大陸 

IPCC 

碳捕存特別 

報告 

GCCSI  

研究報告 

pH V V V V V 

鹼度 V V - - - 

TDS V V V - V 

硬度 V V V - V 

硫酸鹽濃度 V V V V - 

重金屬及微量元素釋出 

(Fe、Mn、Zn)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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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碳捕存技術可能面臨的環境監管法規問題 

國內碳捕存計畫目前尚未執行封存作業，且碳捕存可能涉及的環保相關法規

(如表 5)仍未完善。為落實環境保護與降低大眾疑慮，應及早規劃碳捕存管制規範，

並透過國內專家學者諮詢會議探討國際實際管制規範，據以建立適合國內 CCS 計

畫環境衝擊評估的審查機制。此外，藉由盤點國際碳捕存法規、政策與措施等資訊，

歸納涉及「環境衝擊」與「環境監測」的面向議題，以供國內相關單位業務之分工

釐清，並參考先進國家碳捕存地下水監管作法，針對碳捕存二氧化碳洩漏問題，增

列管制事項或調整現行法規。  

表 5 碳捕存涉及環境衝擊與監測之相關法規彙整表  

計畫進行階段 項目 可能涉及之相關法規 
可能涉及部會 

/單位 

碳捕存計畫環境

衝擊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機制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 

環保署綜合計畫處 

注入過程監測管

制 

碳捕存設施之監測機制 

依現行法規管制並搭

配要求業者進行監

測、定期申報與提交預

防措施、洩漏處理措施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礦務局 

環保署土污基管會 

環保署水質保護處 

環保署環管處 

申報內容、頻率與檢查

機制 

防範措施 

洩漏處理措施 

3.1 CCS 計畫環境衝擊評估的審查機制 

就碳捕存計畫而言，地質特性調查均為首要的環境衝擊評估項目，藉由參考國

際碳捕存實施相關法規或研究報告，將國內碳捕存場址條件之審查機制、封存場址

可行性與安全性指標，儲集層建議深度及阻水層、地層水 TDS、是否位於地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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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區等項目納入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機制之參考，茲就 CCS 計畫環境衝擊評估審查

機制之研擬面向下說明如下：  

3.1.1 儲集層深度及具良好阻水層 

目前國內碳捕存的地質環境，儲集層深度並非絕對需要 800 公尺以上，但

儲集層上方必須要有良好阻水層，且蓋層至地下水補注區應保持足夠的緩衝帶

以避免洩漏而影響地下水層。另外，有於不同碳捕存場址地下地質的條件皆有

其差異性，未來訂定地質封存條件應依實際條件而由專家委員會審議後決定。  

3.1.2 地層水總溶解固體量 

注入封存之 CO2 雖發生洩漏風險途徑之可能性極小，但如有從儲集層移棲

至上方地下水層(Ground water)之情形，將會改變地下水化學性質，可能潛在影

響飲用水和農業需求之地下水，故可參考國際碳捕存場址地下水監管作法(表 4)

進行水質背景調查及持續監測。另外，地球化學監測項目之訂定，應考慮封存

場址地下地質的特性，包括儲集層和蓋層的岩層特性、地層水化學物含量、以

及 CO2、水、岩石相互作用的產物，並於 CO2 封存作業前進行試驗，以做為地

質條件評估之參考。  

3.1.3 避免於特定地質敏感區進行碳捕存計畫 

雖然地質法公告之地質敏感區並無限制或禁止土地開發的規定，但是碳捕

存作業對於地質條件之要求不同於其他開發行為，因此未來封存場址應避免於

特定地質敏感區進行。根據我國地質法劃定之 4 類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地下

水補注、活動斷層及山崩與地滑 )，其中多數屬於近地表的地質敏感範圍。考量

封存場址影響範圍主要是地表下之區域，涉及敏感區域中地下水補注區與活動

斷層帶，故應進行完整的地質調查以避免受到地質敏感區的影響而增加對環境

的衝擊。  

3.1.4 建立完整地質背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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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碳捕存場址和封存複合系統如蓋層和周圍區域 (水力的相連區域 )之背

景資訊，應至少涵蓋封存複合系統的本質特性(地質學和地球物理學、水文地質、

儲集層工程、地球化學、地質力學、地震活動、自然和人為途徑的存在與條件，

包括可能有洩漏途徑的井和井孔 )，以做為封存量評估、風險評估、工程可行性

之參考資料。建議針對地質學與地球物理學、地球化學、地球力學、水文學、

封存工程與自然資源相關資料、以及地表形變等不同資訊進行參數蒐集，以掌

握封存場址之背景值並做為監控依據。  

3.1.5 二氧化碳團塊移棲評估與有效監測井位的設置 

在環境影響評估階段(若需進行 CCS 開發作業時)完成完整的地質調查與封

存二氧化碳的移棲模擬，便能有效地進行監測井位的安排。各個碳捕存場址地

下地質的條件皆有其差異性，監測井的設置地點不但重要且須合乎經濟效益，

建議於潛在洩漏之區域設置監測井，考量設置程序須審慎考量監測井的密度與

數量，如能由二氧化碳氣田的動態及災難模擬成果規劃監測之井位，將較僅訂

定監測井之井位應落在礦區內者，更臻完善。  

3.1.6 建議應進行必要之監測項目 

監測行為不僅為公共安全的確認，更為封存操作有效性的實證，參考日本 [5、

6]及歐盟地質封存指令 [7]所規範之監測項目，主要分為注入井環境監測、二氧化

碳洩漏及移棲監測，如表 6 所示。  

表 6 地質封存計畫監測項目  

監測項目  方式  

注入井周圍二氧化碳流量、壓力、溫度等  各種壓力計、流量計、溫度計等  

大氣、地下水、土壤等洩漏檢測  
觀測井中採集地下水與空氣進行化學

分析檢測示蹤劑  

二氧化碳移棲狀況監測  
地震探查、電磁探測、重力探測、磁力

探測、微地震監測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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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後端管制法源的修正與注入過程的監測管制 

CCS 計畫環境衝擊評估審查機制建立後，對於計畫執行期間應如何擬定後端

管制法源以及如何因應而作適當的調整(如表 5)，建議可參考前述碳捕存發展卓越

之國家經驗。  

目前國內地下水質管理制度與範圍如圖 1 所示，國內地下水水質監測井現況則

彙整如表 7。國內現行地下水監測井主管機關包括經濟部水利署、環保署土基會與

環保署水保處，地下水監測井種類則有：  

1. 地下水觀測井：水資源單位調配地下水資源之水質依據，觀測站井共有 729

口。  

2. 場置性監測井：設置目的為針對高污染潛勢地區、已發生污染地區或民眾有

污染疑慮之區域進行污染調查、查證或監測之用。該井分為兩類：第 1 類為

重大污染源監測站；第 2 類為「高污染潛勢預警監測站」，包括「環保機關

查證未達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場址」及「有潛在污染源須定期監測者」。現

行井數共約 1,700 口，井深幾乎為 30 公尺以內，超過 100 公尺者僅有 5 口。 

3. 區域性監測井：提供全國環境水質監測工作及建立各地區長期水質變化趨勢

之參考。現行井數總計 450 口，而井深多數介於 4~10 公尺，僅約 25 口落於

30~75 公尺之間。  

就場置性監測井而言，並非全由環保署補助各地方環保機構進行管理及維護，

井數約 1,700 口，井深多為 30 公尺以內，超過 100 公尺僅 5 口；至於區域性監測

井目前為 450 口，井深大部分為 4~10 公尺，約 25 口介於 30~75 公尺之間，監測

項目並非涵蓋所有管制項目。如欲針對碳捕存場址進行地下水監管，既有的監測井

可能有所不足，故建議於封存試驗的試驗區內應建立專屬監測井，其範圍不限深

度，惟須能監管場址附近之飲用地下水。至於監測項目，由於國內已發展即時監測

系統，建議可納入監測方式之考量，以監測各項濃度隨時間變化並建立預警通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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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降低對環境影響的衝擊，亦可節省水質採樣與檢測成本。另因國內地下水質管

理制度研訂時係主要針對廢污水、廢棄物或地下儲存石油或柴油等可能污染源而

訂，故對碳捕存之環境影響相關的法令規範仍未臻完備，因此如何研訂適合碳捕存

的法規制度，以加強地下水污染風險管理機制，並釐清深層地下水層管制的權責單

位，以保障地下水與飲用水層的使用安全均屬必要。  

考量國際經驗對於碳捕存場址位於目標儲集層構造上方之地下水層監管方

式，其洩漏途徑主要由下往上，因此其監管範圍應不限深度，只要場址下方之地下

水層均須進行監管，另彙整各部會可能面臨問題與因應建議如表 8。  

 

圖 1 國內地下水質管理制度與管制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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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國內地下水水質監測井現況彙整  

            監測井類別 

監測指標 

經濟部水利署 環保署土污基管會 

地下水觀測井 場置性監測井 區域性監測井 

pH值 V - V 

鹼度 V - V 

TDS - V V 

硬度 - V V 

硫酸鹽濃度 V V V 

重金屬及微量元素釋出

(Fe、Mn、Zn) 
V V V 

現有井深度 10~300公尺 
30公尺以內，超過

100公尺僅 5口 
5~75公尺 

表 8 國內涉及地下水監管法規與建議因應方案  

部會 可能涉及法規 建議因應方案 

經濟部 

水利署 

地下水 

管制辦法 

1. 碳捕存選用之場址若位於公告之「地下水管制區」

內，建議配合污染物監測項目，增加 TDS及硬度之

水質監測項目。 

2. 「地下水管制區」碳捕存場址之監測井設置或使用

既有觀測井做為碳捕存監測之使用，建議於封存場

址選定後進行調整。 

3. 依主管機關提供封存場址及封存方式後，研擬地下

水使用之影響評估；至於「地下水管制區」或各地

下水區之碳捕存監管行為，建議依主管機關相關權

責辦理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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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 可能涉及法規 建議因應方案 

經濟部 

礦務局 

礦業法 

礦業登記規則 

封存場址位於礦區，依據礦業法第 15條及礦業登記規

則第 10條規定，建議應要求業者於環境維護措施規劃

時，承諾納入地下水質之監測項目須包含 pH、鹼度、

TDS、硬度、硫酸鹽、鐵、錳、鋅。 

環保署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基金

管理會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 

1. 針對有地下水污染之虞場址，應設置以污染預防、

調查或查證為目的之監測井。 

2. 針對碳捕存監測項目，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中之總

溶解固體、總硬度、硫酸鹽、鐵、錳，皆屬地下水

污染監測標準之背景及指標水質項目，可做為地下

環境品質異常與否之初步判釋。 

3. 有關 pH及鹼度，研議是否納入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

之背景及指標水質項目。 

地下水水質監

測井設置作業

原則 

場置性地下水

監測井設置及

後續處理處置

原則 

地下水污染監

測標準 

地下水污染管

制標準 

環保署 

水質保護處 
水污染防治法 

當 CO2洩漏時，其產生的危害恐大於地下水酸化的影

響，建議應在環境影響評估或 CO2封存個案許可時，

應要求開發單位加強各項監測。 

環保署 

環境衛生及毒

物管理處 

飲用水管理條
例 

考量碳捕存洩漏對飲用水之影響，建議場址不得位於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地

區及飲用水地下水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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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綜觀國際間碳捕存推動政策經驗，多數係以個案環境影響評估方式進行審議

(如美國、荷蘭、加拿大)，反映碳捕存安全性取決於開發場址地質及環境條件的不

同；僅英國提出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但後續採個案環境影響評估方式審查。我國現

階段尚未實施政策(策略)環境影響評估，但根據碳捕存計畫發展階段與規模，應針

對各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政策管理，設立合理的環境影響評估機制，並保持管理機制

的彈性。  

由於碳捕存為新興技術，檢視現今國內諸多法令規範，均非可直接適用於碳捕

存計畫，導致推動和管理缺乏法令依據而難以凝聚政府、業者、專家與民間之共識。

目前碳捕存作業雖毋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但其開發行為應考量周邊民眾權益與安

全，且可能涉及各部會所轄法規之環境規範，故應跳脫既有之架構以研商因應對

策，規劃未來碳捕存作業應實施之環境影響評估細項內容。爰此建議儘快逐步修訂

相關法令並明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並載明應遵守之管理規則，降低減碳政

策執行的阻礙。考量碳捕存作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非唯一，故先行界定開發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未來碳捕存作業進行時，相關單位亦須及早界定分工範疇與

釐清權責所屬，以利碳捕存政策之執行。  

未來碳捕存作業是否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試驗計畫對於環境影響關鍵在於場

址地質條件而非注入量多寡問題，以目前環境監測管理及公民參與氛圍而言，即便

是碳捕存試驗計畫亦可能會進入第 2 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因此場址特徵應先有完整

調查，此項工作除須與地質調查單位合作，規劃試驗場址地質資料蒐集調查外，另

應及早規劃碳捕存作業所須監測之必要項目、權責單位及進行方式，以有助於本項

工作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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